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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深圳能源”或“本

公司”）董事会成员已批准该上市公告书，确信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对 2019 年第二期深圳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绿色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上市申请及相关事项的审查，均不构

成对本期债券的价值、收益及兑付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任何保证。因本公司经营与

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根据《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

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

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2019

年 3 月 31 日）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含少数股东权益）为 300.84 亿元，

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66.39%，母公司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57.78%；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16 年-2018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29 亿元，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本期债券上市地点为深交所，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期债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

牌（以下简称“双边挂牌）上市交易。本期债券上市前，若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业绩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本次债券双边挂牌交易，本公司承诺，

若本期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期债券上市前向本公司回售全部

或部分债券认购份额。本期债券上市后的流动性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在向深交所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时，已与债权代理人就债券终止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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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安排签署协议，约定如果债券终止上市，发行人将委托债权代理人提供终止

上市后债券的托管、登记等相关服务。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债权代理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等信息，请仔细阅读《2019 年第二期深圳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和《2019 年第二期深圳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说明书》，上述材料已刊登在 2019 年 6 月 20

日的《中国经济导报》上。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以及巨潮资讯网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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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关于公司的具体信息，请见本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披露的《2019 年第

二期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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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全称 

债券全称：2019 年第二期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银行间市场债券简称：19 深圳能源绿色债 02 

银行间市场债券代码：1980199 

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简称：19 深能 G2 

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代码：111084 

二、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 11.50 亿元。 

三、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次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18〕220 号文件批准

公开发行。 

四、债券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关于本期债券发行的具体信息，请见本公司于 2019年 6 月 20日披露的《2019

年第二期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重要提示章

节。 

五、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以及债权代理人 

本期债券牵头主承销商及债权代理人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商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债券基本要素 

本期债券面额、发行价格、存续期限、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等

基本要素请见募集说明书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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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券信用等级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简称“联合资信”）出具的《2019 年第二期深

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

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踪评

级。 

八、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50 亿元，其中 6.50 亿元用于“妈湾城市

能源生态园项目”、3.00 亿元用于“扎鲁特旗保安风电场 300MW 工程项目”和 2.00

亿元用于“太仆寺旗 2×25MW 背压机组项目”。 

九、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截至 2019 年 6 月 26 日止，发行人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115,000.00 万

元，扣除承销费及债权代理费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15,000.00 万元，已由主承销

商海通证券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汇入发行人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

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债券上市核准部门及文号 

本期债券将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起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

平台双边挂牌交易进行转让，证券简称为“19 深能 G2”，证券代码为“111084”。 

二、债券上市托管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提供的债券登记证明，本期债券已全部登记托管在登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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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9 年 3 月末 

2018 年度

/2018 年末 

2017 年度

/2017 年末 

2016 年度

/2016 年末 

总资产 8,950,262.09 8,507,389.52 7,723,093.01 6,086,218.62 

总负债 5,941,901.39 5,759,024.94 5,250,833.32 3,603,452.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2,656,913.86 2,407,423.18 2,134,105.15 2,160,804.88 

营业收入 396,510.40 1,852,739.55 1,554,585.49 1,131,811.22 

净利润 40,602.61 71,638.66 84,505.94 140,663.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6,799.06 69,067.68 74,933.82 134,70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7,099.47 417,906.27 282,686.44 275,282.4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减少）额 
10,110.57 84,915.76 158,115.87 -386,963.72 

 

二、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9 年 3 月末 

2018 年度

/2018 年末 

2017 年度

/2017 年末 

2016 年度

/2016 年末 

流动比率（倍） 0.93 0.93  0.72 0.73 

速动比率（倍） 0.88 0.87  0.66 0.65 

资产负债率 66.39 67.69 67.99 59.2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0.67 3.55 3.76 3.56 

存货周转率（次/年） 2.28 9.84 7.55 5.51 

总资产报酬率（%） 1.13  4.40 4.38 5.25 

营业利润率（%） 11.23  26.63 27.48 28.93 

净资产收益率（%） 1.52 3.22 3.42 5.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7 0.19 0.34 

利息保障倍数 1（倍） 19.47 

利息保障倍数 2（倍） -1.94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A.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B.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C.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D.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E.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F.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平均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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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H.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合计 

I.基本每股收益=净利润/总股本 

J.利息保障倍数 1=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债券一年利息；  

K.利息保障倍数 2=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现金流量净额/债券一年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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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流

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及时、足额地准备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及到

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请见发行人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披露的募

集说明书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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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一、本期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二、资信评级机构及其对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公司聘请了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及本期债券进行评级。根据《2019

年第二期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本公司主体信用

等级为 A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资信评级机构及其对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请见发行人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披露的募集说明书第

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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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相关监管法规和联合资信有关业务规范，联合资信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

级有效期内持续进行跟踪评级，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发行人应按联合资信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资料。联合资信

将在本期债券评级有效期内每年至少完成一次跟踪评级，并于年度报告披露之日

起的两个月内披露上一年度的债券信用跟踪评级报告。 

发行人或本期债券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或本期债券信用等

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应及时通知联合资信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资信将密切关注发行人的经营管理状况、外部经营环境及本期债券相关

信息，如发现发行人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存在或出现可能对发行人或本期债券

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时，联合资信将就该事项进行必要调查，及时对该

事项进行分析，据实确认或调整信用评级结果。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资料，导致联合资信无法对发行人或本期债

券信用等级变化情况做出判断，联合资信可以终止评级。 

联合资信将指派专人及时与发行人联系，并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出具跟踪评级

报告和结果。联合资信将按相关规定报送及披露跟踪评级报告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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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债权代理人 

凡通过认购、交易、受让、继承、承继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并持有本次债券

的投资者均视为同意《债权代理协议》；且认可《债权代理协议》双方依据《债

权代理协议》之约定而享有的各项权利及所需承担的各项义务；且接受《债权代

理协议》相关约定之约束。 

本节仅列示了本次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的主要内容，投资者在作出相关

决策时，请查阅《债权代理协议》全文。 

  



13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凡通过认购、交易、受让、继承、承继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并持有本次债券

的投资者均视为同意《债权代理协议》；且认可《债权代理协议》双方依据《债

权代理协议》之约定而享有的各项权利及所需承担的各项义务；且接受《债权代

理协议》相关约定之约束。 

《债权代理协议》所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债券持有人应

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维护自身利益；其他事项，债券持有人应依据法律、行政法

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行使权利，维护自身利益。 

本节仅列示了本次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的主要内容，投资者在作出相关

决策时，请查阅《债权代理协议》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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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

来资金需求，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50 亿元，其中 6.50 亿元用于

“妈湾城市能源生态园项目”、3.00 亿元用于“扎鲁特旗保安风电场 300MW 工程

项目”和 2.00 亿元用于“太仆寺旗 2×25MW 背压机组项目”。 

  



15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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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北塔楼 9、29-31、34-41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北塔楼 9、29-31、

34-41 层 

法定代表人：熊佩锦 

董事会秘书：邵崇 

联系人：兰健锋 

电话：0755-83684031 

传真：0755-83684169 

邮政编码：518031 

二、主承销商 

（一）牵头主承销商：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法定代表人：周杰 

项目主办人：关键、徐昊 

项目组其他人员：宋一航、吴剑伟、梁景 

电话：010-88027267 

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44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法定代表人：曹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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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办人：刘佳、柏路 

项目组其他人员：姜廷宇、吕杨舟 

电话：0755-83463429 

传真：0755-83516266 

邮政编码：518034 

三、分销商 

名称：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16/22/23 楼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

厦 22 楼 

法定代表人：刘化军 

联系人：蒋方怡然 

电话：021-20639659 

传真：021-20639423 

邮政编码：200122 

 

名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23 号投资广场 18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 号东海大厦 3 楼债券发行部 

法定代表人：赵俊 

联系人：高芳 

电话：021-20639659 

传真：021-20639423 

邮政编码：200122 

四、发行人律师 

名称：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A 座 17 楼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A 座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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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负责人：陈治民 

签字律师：廖桃春 

电话：0755-83663333 

传真：0755-82075163 

邮政编码：518028 

五、审计机构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 号华润大厦 21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鞍宁 

签字注册会计师：何茵茹 

电话：0755-25028288 

传真：0755-25026188 

邮政编码：518001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院 2 号楼 17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院 2 号楼 17 层 

法定代表人：王少波 

联系人：唐岩 

电话：010-85679696 

传真：010-85679228 

邮政编码：100022 

七、债券债权代理人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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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人：关键、徐昊、宋一航、吴剑伟、梁景 

电话：010-88027267 

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44 

八、主承销商的收款账户及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第一支行 

账户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310066726018150002272 

九、本期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2012 号 

总经理：王建军 

电话：0755-82083333 

传真：0755-82083275 

邮政编码：518010 

十、本期债券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总经理：戴文华 

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邮政编码：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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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本上市公告书的备查文件目录如下： 

1、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2019 年第二期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说明书》；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上市核查意见； 

4、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6、《2018 年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 

7、《2018 年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8、《2018 年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 

9、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期债券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 

二、查阅时间 

查阅时间：上午 9：00—11：30 下午：13：00—16：30。 

三、查阅地点 

1、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北塔楼 9、29-31、34-41 层 

联系人：兰健锋 

联系电话：0755-83684031 

传真：0755-83684169 

邮政编码：518031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联系人：关键、徐昊、宋一航、吴剑伟、梁景 

联系电话：010-88027267 

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44 

3、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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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曹宏 

联系人：刘佳、柏路、姜廷宇、吕杨舟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联系电话：0755-83463429 

传真：0755-83516266 

邮政编码：51803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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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19 年第二期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上市公

告书》之盖章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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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19 年第二期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上市公

告书》之盖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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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2019 年第二期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上市公

告书》之盖章页）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